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立法會 CB(2)1748/04-05(03)號文件 

討論文件  

 

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  

醫院收費—非符合資格人士和私家服務病人  

 

目的  

 
  本 文 件 就 向 在 公 立 醫 院 分 娩 的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以

一 整 套 服 務 的 形 式 收 取 最 低 定 額 收 費 和 調 整 私 家 服 務

診症費的兩項建議，提供進一步資料。  

 

 
背景  

 
2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生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委員在考慮立法會 C B ( 2 ) 1 5 3 0 / 0 4 - 0 5 ( 0 5)號文件
後，要求政府︰  

 

就非符合資格人士在公立醫院分娩︰  

( a )  在考慮採取何種適合措施時，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 b )  在 稍 後 向 委 員 會  報 各 可 行 方 案 的 審 議 工 作 的 進
度；  

( c )  與內地當局商討，以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就私家服務病人的收費︰  

( a )  提供下列各項的補充資料︰  

( i )  釐 定 擬 議 新 私 家 服 務 診 症 費 的 預 設 收 費 範 圍 的
方法，以取代現行的標準收費；  

( i i )  鑑 於 提 供 私 家 服 務 可 能 對 其 他 方 面 的 醫 療 服 務
造成負面影響，政府在分配資源予醫管局醫院和

診所以提供私家服務時，是採取何種政策和考慮

什麼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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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是否已設立監察機制，以便在適當層面規管個別
醫院和診所提供的私家服務；以及  

( b ) 提 供 有 關 在 醫 管 局 醫 院 和 診所 使 用 私 家 診 症 服 務 的
病人數目的最新資料。  

3 .   委 員 亦 要 求 政 府 考 慮 他 們 對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和 私

家服務病人的收費的意見，並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三日

的會議上作出回應，以供討論。  
 
 
解 決 非 符 合 資 格 人 士 拖 欠 公 營 醫 療 服 務 費 用 問 題 的 措

施  
 
4 .   在入境事務處處長訴莊豐源 [ ( 2 0 0 1 ) 4 H K C FA R 2 11 ]
的案件中，終審法院認為基本法第二十四 (二 ) (一 )條的意
思清晰，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或之後在香港出

生的中國公民，無論其父母的入境身分如何，均為香港

特 區 的 永 久 居 民 ， 享 有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四 (三 )條 所 賦 予 的
居留權。我們得悉，只有很少地方／國家與香港有相似

的做法，會純粹基於一個人的出生地點，而賦予公民／

永久居民身分。  
 
5 .   其 他 地 方 規 管 非 當 地 居 民 所 生 子 女 國 籍 的 法 例 各

有不同，而且在很多情況下都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例

有差別。我們知道，很多地方 (例如新西蘭、澳洲和馬來
西亞 )規定某類旅客申請入境簽證，此舉的目的可能是要
對申請人作出篩選。  
 
6 .   至 於 有 關 拒 絕 內 地 孕 婦 入 境 、 要 求 內 地 當 局 禁 止

懷疑計劃來港分娩的婦女出境等措施，當局已在今年較

早 時 候 向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一 份 闡 述 這 些 措 施 的 可

行性的文件。有關詳情載列於附件 A。  
 
7 .   在 上 次 的 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 當 局 承 諾 會 再

與 委 員 討 論 ， 在 本 港 公 立 醫 院 分 娩 的 非 香 港 居 民 的 產

婦，須出示醫管局所發的付款收據，才會獲發其嬰兒的

出生證明書的做法是否可行和合法。根據《生死登記條

例》 (第 1 7 4 章 )，所有出生個案均須於嬰兒出生日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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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天內作出登記。須予登記的資料包括嬰兒是香港特別
行 政 區 永 久 居 民 的 身 分 ， 不 論 該 身 分 是 否 已 經 獲 得 確

定。由此可見，出生個案的登記以及出生登記證明書的

發出，均為法律規定，不會因嬰兒父母尚未向醫管局支

付分娩的醫療費用而受到影響。  
 
8 .   我 們 也 曾 考 慮 修 訂 法 例 ， 規 定 必 須 向 醫 院 管 理 局

清繳欠款，方可獲發出生證明書。然而，法律意見認為，

修 訂 法 例 使 子 女 因 父 母 欠 債 而 被 剝 奪 基 本 法 賦 予 的 權

利，在法理上是不可行的。  
 
9 .   此 外 ， 我 們 亦 正 研 究 可 否 修 訂 法 例 ， 容 許 公 職 人

員要求法院向入境事務處處長發出指示，禁止仍未向醫

院管理局清繳醫療費用的旅客再進入香港。一俟完成有

關 的 研 究 工 作 ， 我 們 便 會 向 委 員 匯 報 這 項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私家服務收費  
 
1 0 .   在 公 立 醫 院 提 供 私 家 服 務 的 做 法 ， 可 以 追 溯 至 前

醫務生署的年代。醫管局在一九九零年成立時，跟隨

過往做法繼續提供這類服務。在公立醫院提供私家服務

的 主 要 理 據 ， 是 公 營 醫 療 機 構 (尤 其 是 教 學 醫 院 )擁 有 的
一 些 專 業 人 才 和 設 施 水 平 是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一 般 所 缺 乏

的。因此，我們認為向部分希望自費選用私家服務的市

民提供另一途徑，讓他們獲取這些專科服務，是合適的

做法。醫管局按市價收取其私家服務的費用，惟款額必

須高於提供該類服務的全部成本。這項收費政策旨在確

保醫管局的私家服務不會干預私營市場的正常運作。  
 
11 .   公立醫院提供的私家服務可分為兩大類：私家專

科門診服務和私家住院服務。醫管局的私家專科門診服

務，大部分由兩間教學醫院提供，即瑪麗醫院和威爾斯

親王醫院。另有一所非教學醫院，即伊利沙伯醫院，亦

有提供一些私家專科門診服務，但規模則小得多。現將

私家專科門診服務過去三年的求診人次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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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專科門診服務的求診人次  
 
醫院名稱  2 0 0 2 - 0 3  2 0 0 3 - 0 4  2 0 0 4 - 0 5  

瑪麗醫院及與其相

聯繫的醫院  
2 5  0 7 3  1 8  3 1 6  2 0  5 2 9  

威爾斯親王醫院  2  5 2 8  1  3 4 4  2  2 4 3  
伊利沙伯醫院、葛

量洪醫院、根德公

爵夫人兒童醫院、

屯門醫院  

1  2 3 6  3 9 6  4 3 4  

總數  2 8  8 3 7  2 0  0 5 6  2 3  2 0 6  
 
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的求診人次較少，主要是受該年度

爆 發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綜 合 症 )所 影 響 。 在 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 公 立 醫 院 專 科 門 診 服 務 總 共 錄 得

6  0 4 8  0 0 0 求診人次，而私家專科門診服務的求診人次只
佔該總數的 0 . 3 8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私家專科門診
服務所得的收入為 2 , 1 0 0 萬元。為確保公立醫院提供私
家專科門診服務不會對公營醫療服務造成負面影響，兩

間教學醫院均已訂立指引，限制每名醫生每星期只可提

供一節私家服務 (即三至四小時 )。  
 
1 2 .   醫 管 局 的 大 部 分 私 家 住 院 服 務 都 是 由 兩 間 教 學 醫

院和伊利沙伯醫院提供，儘管另外 1 4 間公立醫院也設
有 私 家 病  。 下 表 列 出 過 去 三 年 私 家 病  的 使 用 總 日

次︰  
 
私家病使用日次  
 
醫院名稱  2 0 0 2 - 0 3  2 0 0 3 - 0 4  2 0 0 4 - 0 5  
瑪麗醫院及與其

相聯繫的醫院  
2 5  7 9 0  1 7  8 3 4  1 8  7 9 9  

威爾斯親王醫院  9  5 5 1  2  11 7  5  7 0 7  
伊利沙伯醫院  2 0  4 0 6  1 4  0 9 9  1 5  5 2 7  
其他醫管局醫院  3  5 7 6  1  2 6 5  1  8 2 5   

總數  5 9  3 2 3  3 5  3 1 5  4 1  8 5 8 1  
                                                 
1  公務員約佔私家病床使用量的 2 2  6 0 0 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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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零 四 至 零 五 年 度 ， 公 立 醫 院 病  使 用 量 的 總 數 為

7  0 4 8  0 0 0 日 次 ， 而 私 家 病  使 用 日 次 佔 該 總 數 不 足

0 . 5 7 %。 私 家 病 牀 使 用 日 次 近 年 出 現 輕 微 下 降 的 趨 勢 ，
但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顯著下跌，這主要是由於爆發

綜合症所致。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私家住院服務所得

的收入為 1 . 11 億元。為確保私家住院服務不會對公營醫
療服務造成負面影響，政府和醫管局協議將公立醫院的

私家病總數上限定為 3 7 9 張。  
 
1 3 .   當局在立法會文件 C B ( 2 ) 1 5 3 0 / 0 4 - 0 5 ( 0 5 )號建議，
以私家診症服務的預設收費範圍取代現行的標準收

費，詳見本文件的附件 B。提出建議的主要原因，是定
額收費欠缺彈性，而且無法準確反映病人臨牀狀況的複

雜程度，以及提供治療可能所需的專科人才。定額收費

也導致個別病人被收取過高或過低的收費。此外，定額

收費亦與私營醫療機構的一般做法並不一致；這些機構

的收費，一般是按所需要的專科人才和所用的資源來釐

定的。  
 
1 4 .   醫 管 局 建 議 採 用 私 家 服 務 診 症 費 的 預 設 收 費 範

圍，有意把所需的專科人才分為兩個級別，分別為副教

授／專科醫生級別和教授／顧問醫生級別，每級別的專

科人才有其收費範圍，但實際的診症費則會視乎個案的

複雜程度而定。以專科門診診症服務首次診症費的擬議

收費範圍為例，該範圍的 5 5 0 元最低收費，適用於診治
較簡單的個案，有關收費水平是參考一名副教授／專科

醫生花 2 0 分鐘診治病人的時間成本而定。至於該範圍
的 1 , 7 5 0 元最高收費，則適用於診治複雜個案，有關收
費水平是參考一名教授／顧問醫生花 4 5 分鐘診治病人
的時間成本而定。這樣的收費制度將會能夠更適當地計

算 提 供 私 家 診 症 服 務 所 用 的 資 源 (包 括 專 科 人 才 和 個 案
的複雜程度 )。附件 C 載有不同收費範圍的示例說明。  
 
1 5 .   即使建議中的收費調整獲得接納，醫管局也不會

增加其可提供的私家診症服務水平。  
 
生福利及食物局  

醫院管理局  

二零零五年六月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內地女士來港分娩問題 

 

 

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議員就內地女士來港分娩提出的問題。 

 

 

詳情 

 

2.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出生的中國公民享有居港權。在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日，

終審法院在莊豐源一案(FACV No. 26 of 2000)中裁定，不論其父

母的身份為何，根據基本法在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均享有居港權。 

3. 在港出生的中國籍子女按法例享有居留權，但這不會為其

非香港居民的父或母加添任何權利。如果其父母根據法例不享有

居留權，在政策上我們亦不會讓這些父母在港居留，否則會造成

廣泛的濫用情況。 

4. 特區政府亦關注到內地婦女來港產子的問題。須要指出的

是，根據二零零四年一至十一月的數據，內地婦女在港產下的嬰

兒中，接近七成的父親是香港居民。因此，即使他們並非在香港

出生，他們皆可通過單程證計劃申請來港定居。 

5. 與此同時，我們亦留意到內地婦女在港產下的嬰兒中，當

中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的數目有上升的趨勢。二零零二年內地婦

女在港產下的嬰兒中，12%的父親並非香港居民。這個比率在二零

零三年上升至 18%，到了二零零四年一至十一月進一步上升至 28%。 

6. 就議員提出的建議，本局的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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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A



拒絕內地孕婦入境 

7. 持有效證件的訪港旅客(包括內地人士)，只要符合一般入

境條件(例如有足夠旅費)，而入境處對其聲稱來港的目的沒有懷

疑，一般會獲准入境。入境處不會單純以個別訪客懷孕為理由拒

絕她入境。即使假設入境當局硬性規定懷孕超過一定時期的訪客

不得入境，這做法的收效亦可能相當有限。除了難以確定個別訪

客是否懷孕外，此等措施亦可能導致蓄意來港產子的人士在懷孕

早期便進入來港以及逾期居留至嬰兒出生為此。 

要求內地堵截懷疑來港產子的孕婦出境或限制懷孕達某週數的孕

婦申請來港 

8. 據我們了解，內地當局阻截孕婦出境有一定困難。內地部

門很難單純以懷孕為理由拒絕內地婦女的出境申請。在實際執行

上，出入境機關亦未必能輕易地確認申請人懷孕與否。 

研究與內地機關簽訂司法互助協議，讓內地機關執行特區政府就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欠款所申請的執行令 

9. 根據行政署提供的資料，特區政府與內地之間目前並無相

互執行判決的安排。有鑑於特區與內地司法制度的不同，與及察

覺到雖有對建議安排的支持，亦有對建議的憂慮，政府當局認為

應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政府於徵詢法律界、商界及行業協會的

意見，並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報後，建議安排只涵

蓋由內地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或更高級的法院)或特區法院(區域

法院或更高級的法院)所作出涉及金錢的判決的安排，而這些法院

是依據商業合約內的有效選定訴訟地條文，行使其司法管轄權。

隨後，政府與內地當局就建議安排進行了探討性的會議。政府當

局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向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報了磋

商的進展。於得到運作此安排的實際經驗後，政府或會檢討安排

涵蓋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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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們會跟特區政府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繼續密切留意內地

女士來港分娩的問題。 

 

 

 

保安局 

二零零五年一月 



附件 B 

 

擬議的私家診症服務收費  

 目前收費  擬議收費  

私家服務的診症費  

 

住院期間每項專科

每次的診症費  

 

門診服務收費  

—  首次診症費  

 

—  覆診收費  

 
 
 

每日 1,500 元  
 
 
 

1 ,500 元  
 

1 ,000 元  

 
 
 

550 元至 2,250 元
 
 
 

550 元至 1,750 元
 

450 元至 1,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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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私家診症服務收費結構示例 

 

住院診症 (擬議收費範圍 : $550 to $2,250) 

 
 

       教授/顧問醫生 

 
 
 
 
 
 

門診(新症) (擬議收費範圍: $550 to $1,750) 

 
 
 
 
 
 
 
 
 

門診(覆診) (擬議收費範圍: $450 to $1,150) 

 
 
 
 
 
 
 
 

$2,250 $550 

副教授/專科醫生 

$550 $1,750 
教授/顧問醫生 

副教授/專科醫生 

$1,150 $450 
教授/顧問醫生 

副教授/專科醫生 


